
（本标准文本仅供参考，以中国环境出版社正式出版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18176-2002 

代替 GB18176-2000 

 

 

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法 （工况法） 

Limit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for exhaust emissions    
from mopeds under running mode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2－11－27 发布                                        2003－1－1实施

发布 



 

 

GB 18176-2002 

  
 

目    次 
 
 

前言  

1  范围 ……………………………………………………………………………………（ 1 ） 

2  引用标准 ………………………………………………………………………………（ 1 ） 

3  定义 ……………………………………………………………………………………（ 1 ） 

4  试验分类 ………………………………………………………………………………（ 2 ） 

5  型式核准试验 …………………………………………………………………………（ 2 ） 

6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 …………………………………………………………………（ 3 ） 

7  试验方法 ………………………………………………………………………………（ 4 ） 

8  核准扩展………………… ……………………………………………………………（ 4 ） 

附录 A（标准的附录）  发动机的主要特性和与进行试验有关的资料  ……………（ 5 ） 

附录 B（标准的附录）  试验结果报告  ………………………………………………（ 7 ） 

附录 C（标准的附录）  工况法排气污染物试验方法  ………………………………（ 9 ） 

 



 
GB 18176-2002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控制轻便

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试验方法及限值等同采用欧盟（EU）1997 年发布的 97/24/EC 中的第五章附录 1

《由轻便摩托车产生的气体污染物的测量规范》中适用于轻便摩托车工况法的部分内容，在

控制力度上达到了欧洲 90 年代末的水平。 

本标准规定了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并对轻便摩托车排放的污

染控制装置提出耐久性要求。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GB 18176-2000《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测试方法》废止：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国家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11 月 27 日批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中一氧化碳 (CO)、碳氢化合物 (HC) 和氮氧化物 (NOX)

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整车整备质量小于 400kg、发动机排量不超过 50ml、最大设计车速不超过 50km/h 的

装有火花点火式发动机的两轮或三轮轻便摩托车。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

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7930-1999   车用无铅汽油 

GB/T 5359.5-1996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两轮车质量 

GB/T 5359.6-1996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三轮车质量 

GB/T 4570-199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耐久性试验方法 

GB/T 5374-199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基准质量  

指轻便摩托车的整车整备质量（按 GB/T 5359.5、GB/T 5359.6）再加 75kg 驾驶员质量。 

3.2 排气污染物 

指轻便摩托车排气管排出的一氧化碳 (CO)、碳氢化合物 (HC) 和用二氧化氮当量表示的氮氧化物 

(NOX)。 

3.3 稀释排气                                                                                       

指轻便摩托车排气用周围空气稀释后的均匀混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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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污染控制装置 

指车辆上控制或者限制排气排放的装置。 

3.5 发动机曲轴箱 

指发动机的内部或外部空间，该空间通过内部或外部的通道与油底壳相连，气体或蒸气可以通过该

通道逸出。 

4 试验分类 

按试验性质分为型式核准试验和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 

4.1 型式核准试验时，制造厂应提交一辆该车型的代表车辆，进行第 5 条规定的试验。 

4.2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时，从已通过本标准型式核准试验合格的成批生产的车辆中任意抽取一辆，

进行第 6 条规定的试验。 

5 型式核准试验 

5.1 概述 

    影响排气污染物的零部件，其设计、制造和装配应能保证车辆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即使受到振动，

仍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5.2 试验说明 

5.2.1 轻便摩托车应进行下述试验 

5.2.1.1 此方法用于检验轻便摩托车工况法排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5.2.1.1.1 轻便摩托车应置于装有功率吸收装置和惯量模拟装置的测功机上。一次试验持续 448 秒、

由四个连续运行的循环组成。每个循环由七个阶段（ 怠速、加速、等速和减速等）组成。试验期间应

用空气稀释排气，并使混合气的容积流量保持恒定。 

    在试验过程中，连续的混合气取样气流被送入取样袋，以便依次确定一氧化碳 （CO）、未燃碳氢

化合物（HC）和氮氧化物（NOX）的浓度（取试验平均值），并确定其总容积。 

    试验结束时，应用转鼓上转数计的累计转数确定轻便摩托车实际行驶的距离。 

5.2.1.1.2 试验应按本标准附录 C 规定的方法进行，并用规定的方法收集和分析各种气体。 

5.2.1.1.3 除下述 5.2.1.1.4 条规定外，试验应进行三次。每次试验所得到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

氮氧化物的值应低于表 1 中的限值。 

对于上述污染物的每一种，当三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低于规定限值时，则三次测量结果中允许

有一次超过相应的规定限值，但不得超过限值的 110％，对于一种以上的污染物超过规定限值的情  

况，不管是发生在同一次试验中，还是发生在不同次的试验中都是允许的。 

5.2.1.1.4 在以下特定的条件下，5.2.1.1.3 条规定的试验次数可减少。对 5.2.1.1.3 条提到的每种污染

物，V1 为其第一次测量结果，V2 为第二次测量结果，L 为表 1 中规定的每种污染物的限值。 

5.2.1.1.4.1 如果每种污染物均满足 V1≤0.70L 时，则只需进行一次试验。 

5.2.1.1.4.2 如果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污染物的 V1＞0.70L，而每种污染物均满足 V1≤0.85L，则要进

行第二次试验，如果每种污染物的 V2≤L 且 V1+V2＜1.70L 时, 则只需进行二次试验就认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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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及执行日期 

限值   g/km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排气污染物 

两轮 

轻便摩托车 

三轮 

轻便摩托车 

两轮 

轻便摩托车 

三轮 

轻便摩托车 

CO 6 12 1 3.5 

HC+NOX 3 6 1.2 1.2 

注：1 第一阶段型式核准试验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生产一致性检查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2 第二阶段型式核准试验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生产一致性检查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5.2.1.2 污染控制装置耐久性要求 

第一阶段对装有污染控制装置的轻便摩托车，其污染控制装置的耐久性要求为 6000 km。耐久性行

驶的试验条件、里程分配、行驶试验方法按 GB/T 5374 的规定。 

第二阶段对装有污染控制装置的轻便摩托车，其污染控制装置的耐久性要求为 10000 km。耐久性

行驶的试验条件、里程分配、行驶试验方法按 GB/T 4570 的规定。 

5.2.2 发动机的曲轴箱通风系统不允许有任何气体泄漏入大气。 

6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 

6.1 对已通过本标准型式核准试验而获准生产的成批轻便摩托车，凡影响发动机气体污染物排放的零

部件均应与进行型式核准试验时轻便摩托车的零部件一致。 

6.2 为验证 6.1 条规定的一致性，应从成批生产的产品中抽取样车。 

6.3 通常，应以型式核准试验的轻便摩托车的试验结果报告及附录 A 所规定的项目为基础，检查样车

的一致性，必要时，样车应全部或部分进行 5.2 条所规定的试验。 

6.3.1 为检查试验轻便摩托车的一致性，应采用以下程序： 

    从批量产品中抽取一辆样车进行 5.2.1.1 条所述的试验。 

排放限值见 5.2.1.1.3 条中表 1 规定。 

6.3.2 若从批量产品中抽取的样车不能满足上述 6.3.1 条的要求，生产企业可要求从该批产品中另抽取

若干辆样车，包含最初抽取的样车进行测量。生产企业应决定样品的数目 n。对于每种气体污染物，确

定其样车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X 和标准偏差 s，若满足下面条件，则认为该批产品符合一致性要求。 

 

X  +  ks  ≤  L              ……………………………………………（1）       

                                       

……………………………………………（2） 

 

式中：L ── 6.3.1 中对各种排气污染物给定的限值。  

    k ── 随 n 而变化的统计系数，在下表中给出： 

∑
=

−
−

=
n

i
i xx

n
s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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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 3 4 5 6 7 8 9 10 

k 0.973 0.613 0.489 0.421 0.376 0.342 0.317 0.296 0.279 
 

n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 0.265 0.253 0.242 0.233 0.224 0.216 0.210 0.203 0.198 

若 n≥20，则   

   

 …………………………………………（3 ）                                  

                                                                                                

7 试验方法 

   工况法排气污染物的试验方法，见附录 C。 

8  核准扩展 

8.1 基准质量不同的车型 

    一种车型的核准可以扩展到仅在基准质量上与核准车型不同的其他车型，需要扩展核准的车型的基

准质量仅需使用核准车型相邻的较高或较低的当量惯量。 

8.2 总传动比不同的车型 

    通过核准的车型在下列条件下可以扩展到与核准车型仅总传动比不同的其他车型。 

8.2.1 对试验中使用的各种传动比均需确定其比例： 
                                

………………………………………（4） 

 

式中：Va1、Va2―分别为核准车型和要求扩展核准车型其发动机转速为 1000r/min 时所对应的车速。 

8.2.2 若各传动比均满足 E≤8％，则核准可以扩展而无需重复试验。 

8.2.3 若至少有一个传动比 E＞8％，且每一个传动比均满足 E≤13％，试验需重复进行. 

8.3 基准质量和总传动比均不同的车型 

    如果满足 8.1 和 8.2 的全部条件，一种车型的核准可以扩展到在基准质量和总传动比方面和核准车

型不同的其他车型。 

8.4 三轮车辆 

    一种两轮车型的核准可以扩展到采用相同发动机、相同排气系统，相同传动装置或仅总传动比不同

的三轮车型。 

8.5 当一种车型按 8.1～8.4 方法通过核准后，该核准不得再扩展到其他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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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发动机的主要特性和与进行试验有关的资料 

 

A1  发动机 

A1.1  生产企业                                        

A1.2  型号                                 

A1.3  冲程数：四冲程或二冲程 1)                       

A1.4  气缸数及排列                           

A1.5  缸径                         mm 

A1.6  冲程                         mm 

A1.7  气缸工作容积                      cm3 

A1.8  压缩比                       

A1.9  燃烧室和活塞包括活塞环的图纸 

A1.10  冷却系统                                    

A1.11  有无增压器及增压系统的说明                                       

A1.12  曲轴箱气体再循环装置（说明及简图）                                       

A1.13  空气滤清器：图纸或厂牌及型号                                       

A1.14  润滑系统（二冲程发动机：分离润滑或混合润滑）                                   

A2  污染控制装置 1） 

A2.1  催化转化器 1）： 
A2.1.1  催化转化器和催化单元的数目                       
A2.1.2  催化转化器的尺寸及形状（体积，……）                                        
A2.1.3  催化反应的类型（氧化型，三元型，……）                                
A2.1.4  贵金属的总含量和比例                                                         
A2.1.5  载体（结构和材料）                                 
A2.1.6  孔密度                            
A2.1.7  催化转化器封装型式                                           
A2.1.8  催化转化器的位置（在排气系统中的位置与参照距离）                                  
A2.2  空气喷射装置 1）                                                        
A2.3  废气再循环装置（EGR）1）                                                     

A3  进气和燃油供给 

A3.1  进气系统和附件（进气消声器、加热装置、附加进气口等）的说明和图示                      

A3.2  燃料供给 

A3.2.1  使用化油器 1）                数目 

A3.2.1.1  生产企业                                             

                                                        
1) 划掉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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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1.2  型号                                

A3.2.1.3  调整 2） 

A3.2.1.3.1  量孔                        

A3.2.1.3.2  喉管                               

A3.2.1.3.3  浮子室油面高度               或    对应于不同空气流量的供油曲线 1）2） 

A3.2.1.3.4  浮子重量                    

A3.2.1.3.5  浮子针阀                    

A3.2.1.4  手动或自动阻风门 1）                        闭合度调整 2）                        

A3.2.1.5  供油泵 

压力 2）                  或特性曲线 2）                        

A3.2.2  使用喷射器 1） 

A3.2.2.1  泵 

A3.2.2.1.1  生产企业                                      

A3.2.2.1.2  型号                                    

A3.2.2.1.3  油泵排量               mm3/行程（泵速              r/min）1) 2)或特性曲线 1）2） 

A3.2.2.2  喷射器 

A3.2.2.2.1  生产企业                                      

A3.2.2.2.2  型号                                    

A3.2.2.2.3  校正                                Pa1）2）或特性曲线 1）2） 

A4  气门正时 

A4.1  机械操纵的气门正时 

A4.1.1  气门最大升程和相对上、下止点的气门开启角和关闭角                          

A4.1.2  基准及或调整间隙 1）                             

A4.2  进排气口的说明 

A4.2.1  活塞在上止点时曲轴箱的空间容积                             

A4.2.2  若为笛簧阀，需有其技术说明（附尺寸图）                                

A4.2.3  进气口、扫气口和排气口及其相应的气门相位图的技术说明（附尺寸图）                      

A5  点火系统 

A5.1  分电器 

A5.1.1  生产企业                                      

A5.1.2  型号                                    

A5.1.3  点火提前曲线 2）                                       

A5.1.4  点火正时 2）                                     

A5.1.5  断电器触点间隙 2）                                     

A6  排气系统 
                                                        
1) 划掉不适用者。 
2) 注明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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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说明和简图                                                           

A7  试验条件的附加说明 

A7.1  润滑油 

A7.1.1  生产企业                                      

A7.1.2  型号                                    

（若为混合润滑，需说明混合油中润滑油所占比例） 

A7.2  火花塞 

A7.2.1  生产企业                                      

A7.2.2  型号                                    

A7.2.3  火花塞调整间隙                                       

A7.3  点火线圈 

A7.3.1  生产企业                                      

A7.3.2  型号                                    

A7.4  点火器 

A7.4.1  生产企业                                      

A7.4.2  型号                                    

A7.5  发动机怠速时，排气中一氧化碳的容积含量（生产企业标准）                ％   

A8  发动机性能 

A8.1  怠速转速                        r/min1) 

A8.2  发动机在最大功率时的转速                               r/min1） 

A8.3  最大功率                        kW 

A8.4  发动机在最大扭矩时的转速                               r/min1） 

A8.5  最大扭矩                        N⋅m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试验结果报告 

 

B1  产品名称和商标                                                

B2  车辆型号                                 

B3  生产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B4  如有生产企业代理人，其名称和地址                                                

B5  整车整备质量                          kg 

B5.1  基准质量                           kg 

                                                        
1) 注明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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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最大总质量                           kg 

B7  变速器 

B7.1  手动/自动 1) 

B7.2  挡位数                        

B7.3  变速器速比 2)    一挡速比                             

                     二挡速比                             

                     三挡速比                             

      末级传动比                                

    轮胎：规格                               

          动态滚动周长                                

B7.4  按本标准附录 C 中 3.1.5 条的性能检查                                             

B8   基准燃料                      

B9   提交试验车辆的日期                                      

B10  负责进行试验的检验机构                                          

B11  检验机构签发报告的日期                                          

B12  检验机构签发报告的编号                                          

B13  试验结果 

     CO：                       g/km 

HC+ NOX：                       g/km 

B14  试验地点                                 

B15  试验日期                                 

B16  签署                             

B17  本试验报告应附有下列文件： 

    一份填写完整的本标准附录 A 及相关图纸和简图。 

    一张发动机照片 
 

 

 

 

 

 

 

 

 

 

 

 

 

                                                        
1) 划掉不适用者。 
2) 如车辆装有自动变速器，则给出所有主要的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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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工况法排气污染物的试验方法 

C1  概述 

     本附录介绍了 5.2.1.1 条规定的试验程序。 

C2  底盘测功机上的运行循环 

C2.1  循环说明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的运行循环如表 C1 及附件 CA 所示： 

表 C1  底盘测功机上的运行循环 

C2.2  进行循环的一般条件 

    必要时，应进行预试验循环，以便确定如何最好地操作加速油门、变速杆和制动器。 

C2.3 变速器的使用 

    必要时，应按生产企业规定的方法使用变速器。若没有使用说明，应采用以下原则： 

C2.3.1 手动变速器 

如有可能，在 20km/h 等速时，发动机转速应在其最大功率对应转速的 50%～90％。当有两个以上

挡位满足要求时，应采用较高挡位进行轻便摩托车试验。 

在加速时，应使用能给出最大加速度的挡位进行轻便摩托车试验。当发动机转速为其最大功率对应

转速的 110％时，应提高一挡。减速时，在发动机怠速运转不平稳之前，或者当发动机转速降为其最大

功率对应转速的 30％时，应降低一挡。减速过程中不应换至最低挡。 

C2.3.2 自动变速器和扭矩转换器 

    应使用“公路”位置。 

C2.4 偏差 

C2.4.1 循环中的所有工况，均允许速度有±1km/h 的偏差。工况改变时允许速度超差，但在任何情况

下超过偏差的时间不能超过 0.5s。如果不使用制动器，轻便摩托车减速过程比规定的时间短，则应采用

本附录 C6.2.6.3 条的规定。 

C2.4.2 时间允许偏差±0.5s。 

C2.4.3 车速和时间的复合偏差如附件 CA 所示。 

C3  车辆和燃料 

序号 运转状态 加速度 
(m/s2) 

速  度 
(km/h) 

运转时间 
(s) 

总时间 
(s) 

   1 
   2 
   3 
   4 
   5 
   6 
   7 

 怠速 
 加速 
 等速 
 减速 
 等速 
 减速 
 怠速 

      － 
   节气门全开 
   节气门全开 

－0.56 
      － 

－0.93 
  － 

    － 
  0～最大 
    最大 
  最大～20 

 20 
    20～0 

 － 

    8 
 
    57 
 
   36 

6 
5 

     8 
    － 
    － 

65  
   101 
   10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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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试验轻便摩托车 

C3.1.1  轻便摩托车应处于良好的机械状况，试验前应按生产企业给出的规范进行走合，未给出规范的

至少行驶 250km。 
C3.1.2  排气装置不能有任何泄漏，以免减少所收集的发动机排出的气体量。 

C3.1.3  检查进气系统的密封性，以保证化油器不受意外进气的影响。 

C3.1.4  发动机和轻便摩托车操纵装置应按生产企业的规定进行调整。这项要求也用于怠速（转 

速和排气中一氧化碳含量）、自动阻风门和排气净化系统的调整。 

C3.1.5  检验机构要检查轻便摩托车能否正常行驶、特别是发动机能否在冷态和热态时起动、以及发动

机的怠速平稳性。 

C3.2   燃料 

试验时，应使用基准燃料，基准燃料的技术要求采用 GB17930 对研究法辛烷值 95 号车用无铅汽

油的规定。若发动机采用混合润滑，加入基准燃料中的润滑油的等级和数量应符合生产企业的规定。 

C4  试验设备    

C4.1 底盘测功机 

测功机的主要特性如下： 

功率吸收曲线方程：从 12km/h 的初速度起，底盘测功机应以±15%的准确度再现轻便摩托车在水

平道路上、风速尽可能接近 0m/s 行驶时发动机发出的功率。否则，功率吸收装置和测功机的内部摩擦

所吸收的功率（PA）为： 

当 0<V≤12km/h 时： 

           0≤PA＜KV3
12＋5％KV3

12＋5％PV50        ……………………………………（C1）       

当 V＞12km/h 时： 

           PA =KV3 ±5％K V3 ±5％PV50                ……………………………………（C2） 

不得为负值（校验方法见附件 CC）； 

基本惯量：100kg； 

附加惯量：从 10kg 到 10kg 的整数倍，也可采用等效的电惯量模拟； 

转鼓直径应不小于 400mm； 

转鼓上应装有可回零的转速计以测量实际行驶的距离。 

C4.2 气体收集装置 

     气体收集装置如下所述（见附件 CB）： 

C4.2.1 该装置用于采集试验期间产生的全部排气，并能在轻便摩托车排气口处保持大气压力。 

C4.2.2 排气采集装置与排气取样系统之间的连接管。 

该连接管和收集装置应用不影响收集气体成份并能承受其温度的不锈钢或其它材料制成。 

C4.2.3  稀释排气的抽取设备应有足够容积的恒定流量以保证全部排气被吸入。 

C4.2.4  装在气体收集装置外部的取样探头，通过泵、滤清器、流量计，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以恒定流量

对稀释空气进行取样。 

C4.2.5  处于稀释排气管路中的取样探头，必要时通过滤清器、流量计和泵，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以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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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流量对稀释排气进行取样。在这两个取样装置中，最低取样流量应为 150L/h。 

C4.2.6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上述取样系统中的三通阀把取样气流直接引到它们各自的取样袋或排向大

气。 

C4.2.7  用于采集稀释空气和稀释排气混合气的气密取样袋应具有足够的容积，以使取样气流不受阻

止，且取样袋不能改变有关气体污染物的性质。取样袋应有一自动的闭合装置，便于快速而紧密地在试

验后与取样系统或与分析系统相连。 

C4.2.8  应提供确定试验期间通过取样系统的稀释气体总容积的方法。 

C4.3  分析设备 

C4.3.1  取样探头应设置在通向取样袋的取样管或取样袋的排空管内。取样探头应采用对气体成分没有

影响的不锈钢或其它材料制成。取样探头和通向分析仪的连接管应处于环境温度下。 

C4.3.2  应具备以下类型的分析仪 

不分光红外线吸收型分析仪： 用于一氧化碳测量； 

氢火焰离子化型分析仪：  用于碳氢化合物测量； 

化学发光型分析仪：  用于氮氧化物测量。 

C4.4  仪器和测量准确度 

C4.4.1  由于测功机在单独的试验中校验（本附录 C5.1 条），因此没必要标明其准确度。包括转鼓和功

率吸收装置旋转部件在内的旋转质量的总惯量（见本附录 C4.1 条），其测量准确度为±5kg。 

C4.4.2  轻便摩托车的行驶距离通过转鼓的转动来测量，其测量准确度为±10m。 

C4.4.3  车速通过转鼓的转动速度来测量，在车速超过 10km/h 以上时，其测量准确度为±1km/h。 

C4.4.4  环境温度的测量准确度为±2℃。 

C4.4.5  大气压力的测量准确度为±0.2kPa。 

C4.4.6  空气相对湿度的测量准确度为±5％． 

C4.4.7  在不考虑标准气体准确度的条件下，要求测量的各种污染物成分的测量准确度应为±3％。分

析系统的总响应时间应少于 1min。 

C4.4.8  标准气体的浓度与其标称值的误差不超过 2％。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的稀释剂为氮气，碳氢化

合物（丙烷）的稀释剂为空气。 

C4.4.9  冷却风速的测量准确度为±5km/h。 

C4.4.10  运行循环和收集气体的持续时间误差为±1s。该时间的测量准确度为±0.1s。 

C4.4.11  稀释气体总容积的测量准确度为±3％。 

C4.4.12  总流量和取样流量应稳定在±5％以内。 

C5  试验准备 

C5.1  测功机调整 

应调整功率吸收装置以保证油门全开时轻便摩托车在测功机上的速度等于其在道路上可能达到的

最大速度（±1 km/h 的偏差），该道路上可能达到的最大速度，与生产企业标定的最大速度之差不大于

±2 km/h，当轻便摩托车装有最大车速调整装置时，应考虑该装置的影响。 

C5.2  轻便摩托车当量惯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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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C2 给出的限值调整飞轮，以得到代表轻便摩托车基准质量对应的旋转质量的总惯量。 
                                  表 C2  

车辆基准质量 R (kg) 当量惯量(kg) 

R≤105 
105＜R≤115 
115＜R≤125 
125＜R≤135 
135＜R≤145 
145＜R≤165 
165＜R≤185 
185＜R≤205 
205＜R≤225 
225＜R≤245 
245＜R≤270 
270＜R≤300 
300＜R≤330 
330＜R≤360 
360＜R≤395 
395＜R≤435 
435＜R≤475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70 
190 
210 
230 
260 
280 
310 
340 
380 
410 
-- 

C5.3  轻便摩托车的冷却 

C5.3.1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辅助冷却风机应位于轻便摩托车前方，以便冷却风直接吹向发动机。气流

速度应为 25 km/h±5km/h，风机出口截面积至少为 0.20 m2 ，并在前轮前方 30cm~45 cm 与轻便摩托车

纵轴垂直。用于测量空气线速度的装置应位于气流中部且距空气出口 20 cm。在整个风机出口面上，空

气线速度应尽可能接近常数。 

C5.3.2  轻便摩托车也可用以下方式冷却。可变速气流吹过轻便摩托车，风机的速度范围应在

10km/h~50 km/h 之间调整，风机出口处空气的线速度应在相应转鼓速度±5 km/h 以内。当转鼓等效速

度低于 10 km/h 时，空气速度可以为零。风机出口截面积至少为 0.20 m2，并且风机出口的底部应距离

地面 15cm~20 cm，风机出口应在前轮前方 30cm~45 cm 与轻便摩托车纵轴垂直。 

C5.4  轻便摩托车调整 

C5.4.1 轮胎压力应为制造厂推荐的正常道路使用压力。若转鼓直径小于 500 mm 时，则轮胎压力可增

加 30%~50%。 

C5.4.2  驱动轮载荷：驱动轮上的载荷与轻便摩托车在正常道路使用状态下乘坐一名 75kg±5kg 的驾驶

员时的载荷相差±3 kg 以内。 

C5.4.3 在第一个测量循环开始之前，轻便摩托车应连续运行 4 个 112 s 的循环，以便预热发动机。 

C5.5 背压检查 

C5.5.1 在预试验中，应检查取样装置的背压，以保证该压力与大气压力相差±0.75 kPa。 

C5.6 分析设备的校正 

C5.6.1 分析仪器的校正 

    按仪器要求调整指示压力，通过装在各气瓶上的流量计或压力表将一定量气体注入分析仪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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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使其指示值稳定，且与标准气瓶上的标称值一致。从最高浓度的标准气开始对仪器进行校正，作出

所用的各种标准气浓度下分析仪器的偏差曲线。 

C5.6.2 仪器的总响应时间 

    将最高浓度的标准气引入取样探头末端，检查与最大偏差相应的指示值是否在 1 min 内达到，如果

达不到，则应从一端到另一端检查分析回路是否泄漏。 

C6  测量程序 

C6.1 进行循环的特殊条件 

C6.1.1 在整个试验期间，底盘测功机所处的实验室室内温度应在 20℃~30℃之间。 

C6.1.2  试验时轻便摩托车应尽可能水平放置，以避免燃油和机油的不正常供给。 

C6.1.3  试验期间应绘制车速—时间曲线，以便判断循环运行的准确性。 

C6.2  起动发动机 

C6.2.1 在仪器设备进行了采集、稀释、分析和测量气体的预操作后（见 C7.1 条），按生产企业的说明，

利用阻风门、起动阀等装置起动发动机。 

C6.2.2 第一个试验循环开始，收集样气及通过吸气泵测量流量同步进行。 

C6.2.3  怠速 

C6.2.3.1  手（脚）动变速器 

     为使加速能按正常循环进行，轻便摩托车应在怠速后、加速前 5s 内脱开离合器，置于一档。 

C6.2.3.2 自动变速器和扭矩转换器 

     试验开始时，轻便摩托车若有“市区”和“公路”两个选择时，应选择“公路”位置。 

C6.2.4  加速 

    在每一个怠速工况结束时，应全开油门进行加速阶段，必要时使用变速器以尽可能快地达到最大速

度。 

C6.2.5 等速                                                                                     

最大等速阶段应保持油门全开，直到减速工况开始。在 20 km/h 的等速阶段，油门位置尽可能保持

固定。 

C6.2.6  减速 

C6.2.6.1  油门完全关闭，若有手动变速器，应保持离合器结合。在车速为 10 km/h 时，不操作变速杆，

使发动机离合器手动脱开。 

C6.2.6.2  若减速过程比规定的相应时间长，则应使用轻便摩托车制动器，以便循环按规定进行。 

C6.2.6.3  若减速过程比规定的相应时间短，则应进行一段等速或怠速运行，并入其后的等速或怠速运

行来恢复理论循环定时。此时，C2.4.3 条的规定不予采用。 

C6.2.6.4  在第二个减速阶段结束时，此时转鼓上的轻便摩托车已停止，若有手动变速器，变速器应置

于空挡，离合器保持接合。 

C7  取样和分析程序 

C7.1  取样 

C7.1.1  如 C6.2.2 条所示，取样应在试验循环开始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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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1.2 取样完成以后，取样袋应尽快密封。 

C7.1.3  最后一个循环的终了，稀释排气和稀释空气取样系统应关闭，发动机产生的气体随即排入大气。 

C7.2  分析 

C7.2.1  每个取样袋中的气体应尽可能立即进行分析，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取样袋充气完成后

20min。 

C7.2.2  如果取样探头不是永久地安装在取样袋上，应避免安装探头过程中空气进入取样袋和在取出探

头过程中气体从袋中泄漏。 

C7.2.3  分析仪应在与取样袋连接后 1 min 内显示稳定值。 

C7.2.4  在稀释排气取样系统和稀释空气采集袋中的 HC、CO 和 NOx的浓度将由测量仪器的读数或运

用合适校正曲线的记录来确定。 

C7.2.5  废气分析中各种气体污染物的浓度应在测量装置稳定后读出。 

C8  气体污染物排放量的确定 

C8.1  试验中轻便摩托车排出的一氧化碳的质量应由下式计算： 
                                               

 …………………………（C3）              

式中：mCO ── 试验中排出的一氧化碳的质量，g/km； 

        S ── 实际行驶的距离，km，它可由转数计累计转数与转鼓周长的乘积得到； 

dCO ── 一氧化碳在温度为 273K、大气压力为 101.33 kPa 时的密度，dCO=1.25kg/ m3 ； 

cCO ── 稀释排气中一氧化碳的容积浓度，10-6，考虑到稀释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如下校正： 

                                            

…………………………（C4） 

式中：eCO  ── 收集在 Sa 袋内稀释排气样气中的一氧化碳容积浓度，10-6；                 

      dCO  ── 收集在 Sb 袋内稀释空气样气中的一氧化碳容积浓度，10-6； 

      DF  ── 下述 C8.4 条规定的系数； 

   V  ── 温度为 273K 和大气压力为 101.33 kPa 基准条件下稀释排气的总容积，m3/每次试验。  

  当使用定容泵取样和容积测量系统时： 

 

…………………………（C5） 

式中：V0 ── 泵 P1 一转所排出气体的容积，m3/r。该容积是 P1 泵进出口截面积差的函数； 

        N ── 四个循环中泵 P1 的转数； 

        Pa ── 大气压力，kPa； 

        Pi  ── 4 个试验循环中 P1 泵进口截面处的真空度，kPa； 

      TP ── 在 P1 泵进口截面处测得的 4 个试验循环中稀释排气的平均温度，℃。 

 当使用临界流量文氏管气体取样和容积测量系统时，应连续记录表示容积流量的参数，并计算出测

量期间的总容积。 

C8.2  试验中轻便摩托车排出的碳氢化合物的质量应由下式计算：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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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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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HC ── 试验中排出的碳氢化合物质量，g/km； 
        S ── 上面 C8.1 中规定的距离，km； 
     V ── 总容积（见 C8.1）； 

   dHC ── 碳氢化合物在温度为 273K 和大气压力为 101.33 kPa 时的密度，dHC =0.619kg/ m3 (这  
           里取平均碳氢比为 1：1.85 )； 

       cHC── 稀释排气中的碳当量的容积浓度(如丙烷的浓度乘以 3) ，10-6，考虑到稀释空气中的 
污染物，进行如下校正： 
                                             …………………………（C7） 
 

式中： eHC ── 收集在 Sa 袋内稀释排气样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容积浓度，10-6； 
       dHC ── 收集在 Sb 袋内稀释空气样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容积浓度，10-6； 
       DF ── 下述 C8.4 条规定的系数。         
C8.3  试验中轻便摩托车排出的氮氧化物的质量应用下式计算： 

 
…………………………（C8） 

 
式中： mNOx ── 试验中排出的氮氧化物的质量，g/km； 
         S ── 上述 C8.1 条规定的距离，km； 
      V ── 总容积（见 C8.1）； 

dNO2 ── 排气中氮氧化物的密度，用 NO2当量表示，在温度为 273K 和大气压力为 101.33 kPa 
时为 2.05kg/ m3 ； 

cNOx ── 稀释排气中的氮氧化物容积浓度，10-6，考虑稀释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如下校正： 
 

…………………………（C9） 
式中： eNOx ── 收集在 Sa 袋内稀释排气样气中的氮氧化合物容积浓度，10-6； 
       dNOx  ── 收集在 Sb 袋内稀释空气样气中的氮氧化合物容积浓度，10-6； 
        DF ── 下述 C8.4 条规定的系数； 
        Kh ── 湿度校正系数： 
   
                                                            …………………………（C10）    
                                        

式中：H ── 绝对湿度，g（H2O）/kg 干空气： 

 

                                                            …………………………（C11）       
 
式中：U ── 相对湿度，％； 
     Pd  ── 在试验温度下水的饱和蒸汽压力，kPa； 
     Pa ── 大气压力，kPa。 

C8.4  DF 是由下式表示的系数： 

                                                            …………………………（C12）  
 

式中：CO、CO2和 HC 是在 Sa 袋内稀释排气样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容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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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C A 

 

工况法试验的运行循环 

 
 
                                                          每一点车速（±1km/h） 
                                                          和时间(±0.5s)的复合允 
                                                          差如图所示 

 
图 CA1 工况法试验的运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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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C B 

 

气体收集装置示例 
 

示 例 １ 
 

GBxxxx-xxxx 

 
               
 

 
 
 

 

图 CB1 定容泵气体取样和容积测量系统流程简图（PDP-C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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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２ 

 

 

 

 

 

图 CB2 临界流量文氏管气体取样和容积测量系统流程简图（CFV-C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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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C C 

底盘测功机的校验方法 

 

CC1 范围 

本附件叙述了检验底盘测功机吸收功率曲线与本附录中 C4.1 条要求的吸收曲线一致性的方法。测

量的吸收功率包括摩擦吸收的功率和功率吸收装置所吸收的功率，未考虑轮胎与转鼓之间的摩擦损失。 

CC2 原理 

本方法通过测量转鼓的减速时间来计算吸收功率。系统的动能被功率吸收装置和测功机的摩擦 

所消耗。本方法忽略了由轻便摩托车质量而引起的转鼓内部摩擦的变化。 

CC3 试验程序 

CC3.1 加上与试验轻便摩托车质量相应的惯量模拟系统。 

CC3.2 根据本附录中 C5.1 条规定的方法调整功率吸收装置。 

CC3.3 使转鼓运转至 V+10km/h 的速度。 

CC3.4 脱开转鼓驱动系统，使转鼓自由减速。 

CC3.5 记录转鼓从 V＋0.1V 减速到 V－0.1V 所用的时间。 

CC3.6 用下式计算吸收功率： 

    式中：PA——测功机吸收的功率，kW； 

     M——当量惯量，kg； 

V——上述 CC3.3 条规定的试验速度，m/s； 

T——转鼓从 V＋0.1V 减速到 V－0.1V 所用的时间，s。 

CC3.7 在 10km/h～50km/h 的范围内，以 10 km/h 为间隔，重复上述第 CC3.3～CC3.6 条所述的过程。 

CC3.8 画出吸收功率与车速之间的关系曲线。 

CC3.9 检查该曲线是否在 C4.1 条给出的偏差范围内。 

 

 

 

 

 

 

 

图 CC1 吸收功率与车速之间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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